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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初，国务院针对房地产业颁布了严厉的调控政策，
上海和重庆作为房产税两个试点城市也出台了房产税的实施

细则。2012年下半年，上海房价开始稳定并小幅回升，这一切
都刺激着每一个准备置换房屋的改善型购房者的神经。本文

对上海改善型购房者在买卖房屋的涉税问题用案例进行了分

析，通过纳税筹划来帮助这部分购房者最大限度地得到税收

优惠，以实现个人利益的价值最大化。

一尧案例分析
（一）背景介绍

上海市民王先生（一家三口）在2008年6月花费80万元购
买了处于外环外、单价在1万元、面积为80平米的首套家庭唯
一住房（购买过程发生的其他相关税费3万元）。由于原住房面
积较小，出于改善需要，王先生决定近期在外环外购买一套面

积为120平米的住房（2012年12月该住房单价为1.5万元）。同
时近期王先生还考虑把现在单价升至1.5万元的原住房出售。

现有以下几种买房售房方案：淤2012年12月先买大房，随
后当月卖掉小房；于2012年12月买大房，在2013年6月卖小房；
盂2012年12月买大房；在2013年12月卖小房；榆2013年6月买
大房，随后当月卖掉小房；虞2013年6月先卖掉小房，随后当月
买入大房。

假设房价全年预计涨幅为4%，买卖房子过程中不涉及住
房贷款等情况，不考虑各项收入和支出的货币时间价值和风

险因素等影响。

（二）相关税法规定

在上海买房，一般涉及的税种主要包括契税、房产税和印

花税。卖房涉及到的税种有印花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

1援 新税法中对于契税的规定为：对个人购买普通住房，
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减半征收契税；对个人购买90
平米及以下普通住房，且该住房属于家庭唯一住房的，减按

1%税率征收契税。

上海市在2012年3月出台了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普通住
房标准，即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住房：符合住宅小区建筑容积

率在1.0（含）以上；五层以上（含五层）的多高层住房，以及不
足五层的老式公寓、新式里弄、旧式里弄等；单套建筑面积在

140平方米以下；实际成交价格低于同级别土地上住房平均
交易价格1.44倍以下，坐落于内环线以内的低于330万元/套，
内环线与外环线之间的低于200万元/套，外环线以外的低于
160万元/套。

根据这个标准，王先生原来的80平米住房属于普通住房，
而将要购买的120平米大房由于总价达到180万元超过了普通
住房标准，因而不能享受契税的优惠政策。

2援 对于房产税，上海在房产税实施细则中规定：自2011年
1月28年起对于本市居民二套房以及非本市居民新购房，实行
差别化的比率税率并按照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
缴纳征收房产税，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税面积伊新购房单价伊
70%伊税率（适用税率暂定为0.6%，但对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
场交易价格低于本市上年度2倍的，税率可暂减为0.4%；在征
税面积方面，要求对本市居民家庭给予人均60平方米的免税
住房面积扣除）。已知2011年上海市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
格为每平方13 448元，因此王先生要交的房产税应税税率为
0.4%。

另外细则还规定，本市居民家庭原来已拥有一套唯一住

房，因为改善居住条件而新购住房的，该居民家庭新购住房先

按规定核定征免房产税，当其在新购住房后的一年内出售家

庭原有唯一住房的，对新购住房已按规定缴纳的房产税可予

退还。

3援 2008年底规定，对个人购买或销售住房的合同印花税
暂免征收，故不再考虑此项税种。

4援 对于营业税有了新的规定：自2011年1月28 日起，个人
将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
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

例解上海改善型购房的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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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几年随着全国房价的大涨，我国政府开始不断出台新政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趋势，限购、限贷以及税收优

惠等调控政策陆续出台。上海的改善型购房需求一直以来都很旺盛，本文就新政下这部分购房者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税收

优惠减少开支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改善性购房 房产税 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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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

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案例中
原住房是在2008年6月购买，若在2013年6月后满5年出售就可
以享受到营业税的税收优惠。

5援 城建税、教育费附加以及上海市地方教育附加税率分
别为7%、3%、2%。

6援 个人出售房产属于财产转让所得，应对转让收入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若纳税人可凭原购房合同、发票等有效凭
证，经税务机关审核后，允许从其转让收入中减除房屋原值、

转让住房过程中的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新税法中对

这一块的税收优惠为：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
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继续免征个人所得税。因此原住房若在

2013年6月后满5年出售也可以享受到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
惠。

（三）计算分析

方案淤：2012年12月先买大房，再当月卖小房。前面分析
过新房既不是普通住房，也不属于家庭唯一住房，因此契税采

用3%的比率缴纳，即契税=180伊3%=5.4（万元）；对于房产税，
免税面积为每人60平米而王先生一家三口免税面积就为180
平米，故房产税=（80+120-3伊60）伊1.5伊70%伊0.4%=0.084（万
元）。但随后当月卖掉了小房，按照规定此项房产税可以退，因

此房产税记为0；在2012年12月卖房因不满5年，故应交营业
税=120伊5%=6（万元）；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6伊（7%+3%+2%）= 0.72（万元）；个人所
得税=（120-80-3-6-0.72）伊20%=6.056（万元）。因此，王先生
在买卖过程中的个人总税负=5.4+6+0.72+6.056=18.176（万
元）；个人总收益=-180+120-18.176=-78.176（万元）。
方案于：2012年12月买大房，在2013年6月卖小房。此时买

房要交的契税为3%（原因同案例一），契税=180伊3%=5.4（万
元）；因为卖原小房前先买的大房，故属于家庭第二套房应交

房产税，但按照规定王先生在新购住房后的一年内出售家庭

原有唯一住房，故可退此房产税，即房产税记为0；在2013年6
月出售原住房因已满5年，故可享受到营业税的税收优惠，即
营业税=0；应交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
税=0；原住房在2013年6月出售虽因已满5年，但此时转让的
住房是家庭第二套房，故不可享受到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因为2013年6月原房产市价已涨至122.4万元（120伊102%），故
卖房所交的个人所得税=（122.4-80-3）伊20%=7.88（万元）。因
此，王先生的个人总税负=5.4+7.88=13.28（万元）；个人总收
益=-180+122.4-13.28=-70.88（万元）。
方案盂：2012年12月买大房；在2013年12月卖小房。此时

买房要交的契税仍为3%（原因同案例一），契税=180伊3%=5.4
万元；因为先买大房后卖原住房，故买时属于家庭的第二套房

应交房产税，而且因为在新购住房后的一年以后才出售家庭

原有唯一住房故房产税不可退，房产税=（80+120-3伊60）伊
1.5伊70%伊0.4%=0.084（万元）；原住房在2013年12月出售因已

满5年，可享受到营业税的税收优惠，即营业税=0；应交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0；此时也享受不
到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原因同方案于），因为2013年12月原
房产市价涨至124.8万元（120伊104%），故卖房所交的个人所得
税=（124.8-80-3）伊20%=8.36（万元）。因此王先生的个人总税
负=5.4+0.084+8.36=13.844（万元）；个人总收益=-180+124.8-
13.844=-69.044（万元）。

方案榆：2013年6月买大房，随后当月卖掉小房。等到2013
年6月买房时，大房总价已涨至183.6万元（180伊102%），故契
税=183.6伊3%=5.508（万元）；因为先买大房后卖原住房，故属
于家庭第二套房应交房产税，但按照规定王先生在新购住房

后的一年内出售家庭原有唯一住房，故可退此房产税，即房产

税记为0；在2013年6月出售原住房因已满5年，故可享受到营
业税的税收优惠，即营业税=0；应交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0；此时享受不到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
（原因同案例二），因为2013年6月原房产市价涨至122.4万元
（120伊102%），故卖房所交的个人所得税=（122.4-80-3）伊20%
=7.88（万元）。因此个人总税负=5.508+7.88=13.388（万元）；个
人总收益=-183.6+122.4-13.388=-74.588（万元）。

方案虞：2013年6月先卖掉小房，随后当月买入大房。等到
2013年6月买卖房产时，原房产市价涨至122.4万元（120伊
102%），新房总价也涨至183.6万元（180伊102%），此时买入的
新房虽是家庭唯一住房，但并不属于普通住房，因此契税仍然

采用3%的比率缴纳，故契税=183.6伊3%=5.508（万元）；因为先
卖掉了原住房，故买入的新房属于上海市民王先生的首套房，

因此免交房产税；在2013年6月出售原住房因已满5年，故可享
受到营业税的税收优惠，即营业税=0；应交城建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0；因为先卖掉的原小房是家庭
唯一生活用房，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因此个人总税负=5.508；
个人总收益=-183.6+122.4-5.508=-66.708（万元）。

从表中可以看出，最优方案为方案虞，其个人总收益最大
为-66.708万元。其次是方案盂，再其次是方案于。方案淤其个
人总收益为-78.176万元，是最差方案。

二尧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计算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时点买房或卖

房以及买卖顺序是先买后卖还是先卖后买的不同，都对最后

的个人总收益带来不同的结果。结论归结如下：

方案淤
方案于
方案盂
方案榆
方案虞

5.400
5.400
5.400
5.508
5.508

0.000
0.000
0.084
0.000
0.000

6.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720
0.000
0.000
0.000
0.000

个人
所得税

6.056
7.880
8.360
7.880
0.000

应纳
税合计

18.176
13.280
13.844
13.388
5.508

个人
总收益

-78.176
-70.880
-69.044
-74.588
-66.708

附加税营业税房产税契税方案

各种方案的分析比较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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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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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序位问题对本罪既遂与未遂问题产生重要影响，本罪的犯罪主要客体是公私财产

所有权，次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在犯罪既遂形态上，本罪既是结果犯，也是情节犯。本罪的既遂应当以非法占有目的下

行为人对他人财物的实际控制为标志。

【关键词】金融票据诈骗罪 既遂与未遂 结果犯 行为犯 情节犯

一、与金融票据诈骗罪既遂与未遂有关问题的澄清

（一）金融票据诈骗罪的犯罪客体

1. 犯罪客体反映着犯罪的本质特征，决定着犯罪的性质。
犯罪客体所表明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种类不同，不仅对犯罪

的性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对故意犯罪形态的确定也产

生重要的影响。如，侵犯公共安全的犯罪基本上是危险犯，以

危险的是否出现作为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侵犯人身权或

财产权的犯罪基本上是结果犯，以犯罪结果的是否出现作为

判断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金融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的确定，对

本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确定，无疑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这在理论界并无

争议，但对客体序位的表述上不尽一致。一种观点认为，票据

诈骗罪的犯罪客体为双重客体，其中票据管理制度为主要客

体，公私财产所有权为次要客体。这里可称之为票据管理制度

主要客体论。另一种观点认为，票据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

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制度。这里可称之为“公

私财产所有权主要客体论”。当前前者是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票据管理制度主要客体论导致了一些悖论。悖

论一：“票据诈骗罪主观上不限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衡量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标准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决定

社会危害性程度的首要根据是犯罪客体。金融票据诈骗罪所

侵犯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制度，次要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

权。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其从事的金融票据诈骗行为会危

害社会的金融票据管理秩序，而仍然为之，就会造成对主要客

方案于与方案淤相比发现，在2013年6月卖掉原住房，可
以满足营业税税收优惠条件以极大地节税。

方案盂与方案淤相比，该方案不仅满足了营业税的税收
优惠条件达到节税效果，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原房产升值带来

的收益。因此方案于和盂均优于方案淤。
方案榆与方案淤相比，两者都是当月买卖房产，但前者推

迟了交易6个月，尽管后者相比起来可以避免房价上涨的因素
影响，但方案榆满足了营业税的税收优惠条件，极大地节约了
税费，覆盖了房价上涨的费用损失，因此结果是方案榆也优于
方案淤。

方案于与方案盂相比，后者推迟在2013年12月卖房，虽然
会因此多交房产税和个人所得税导致个人的总税负增加，但

是房价的上涨完全抵消了这部分税收负担，使其优于方案于。
方案榆和方案虞看起来很相似，但由于一个是先买后卖

另一个是先卖后买，导致结果截然不同。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后

者先卖后买享受到了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使其个人总收

益足足省了7.88万元，方案虞这一最优方案值得改善型购房
者好好借鉴。

方案盂是次优方案，仅次于方案虞。因为房价是预期4%
增长，方案盂先买然后过段时间再卖可以充分享受到房价低
买高卖的价值收益，此收益略低于方案虞的节税收益。但是如
果房价上涨过快（比如8%），结果将会是方案盂更优，这将会
导致更多的业主不惧税负增加而惜卖房产，同时也从侧面反

映出我国加大调控以压低房价过快增长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改善型购房者应该尽量利用原住房满5年带来
的税收优惠政策，尽可能地节省营业税，同时争取先卖出原

房产再买入新房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负担。当然在房价过快

上涨的时候，购房者可以考虑低买高卖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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